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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专任教师工作量考核说明
为深入强化教师岗位职责意识，落实好教师承担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两大基本职能，鼓励教师参与社会服务与智库研究，激发教师队伍活力，2025年学校继续对全校专任教师开展工作量考核。现将具体内容说明如下：
一、方案制定
在历年专任教师工作量考核基础上，听取教师、学院意见建议，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讨论，本着“需求导向、分类考核、客观公平、便捷教师”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工作量考核方案。
1.完善考核指标。深入贯彻落实上级文件要求，完善多元学术评价，强调专任教师基本岗位职责，建立以成果贡献为导向的评价奖励机制，着重对科研工作和社会服务工作等有关指标进行了研究核定，做好各项指标体系间的平衡与衔接。调整和补充的工作量核定标准，以考核系统补充说明为准。
2.明确分类考核。为更加公平客观呈现各类各级岗位教师的工作实际情况，在专任教师基本岗位职责和工作量考核说明等基础上，细化教学型、教科型、科研型专任教师正高、副高、中级及以下的具体标准，明确不同硬性考核要求，充分体现分类考核与评价。
3.坚持明确主责。进一步明确教师应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为主体岗位职责，其他工作量不能完全替代基本岗位职责要求，专任教师承担公共服务工作量设置上限，学院（部）认定的其他工作量和人才培育发展支持计划创新团队分配工作量累计不超过基础标准（完成度1）的30%，即0.3。
4.便捷填报程序。各相关部门提前启动数据整理与核对工作，规范教师信息数据采集，充分完善和展示教师工作量的各项信息，专任教师仅需线上填报学院（部）考核补充细则规定的其他工作量内容，大大减少教师线上集中数据填报和学院（部）核对工作，逐步推进数据统计规范化、常态化。
5.教师公共服务工作。落实人才培育创新团队负责人考核权，创新团队公共服务工作量，可根据工作实绩由负责人分配，纳入学院（部）公共服务部分。落实学院（部）自主考核权，学院（部）认定的其他工作量计入专任教师总体完成度。
6.合理运用考核结果发挥激励作用。为更好发挥年度考核指挥棒作用，将专任教师工作量完成度在本单位全体教师或同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的前20%作为专任教师年度考核优秀档次评定的重要参考和主要依据。将工作量考核未达标（工作量完成度不足1）、未完成教师基本岗位职责和未经学校批准同意的在外兼职兼薪情况，作为年度考核不合格档次评定的重要参考和主要依据。未完成教师基本岗位职责的教师，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
坚持公平公正、奖勤罚懒，将统一标准认定的工作量考核结果（不含学院及其他工作量部分）与岗位津贴待遇挂钩。对超额完成工作量、表现特别突出的专任教师，学校将给予表彰和奖励。专任教师学校层面工作量按照正高、副高、中级及以下三类进行排名，设置勤奋敬业奖，表彰奖励工作量排名前100名的优秀教师（年薪制人员除外）。
对于工作量未达标，未完成教师基本岗位职责的专任教师，学院（部、系）须逐一出具情况说明，详细说明原因，提出改善和提升工作的计划，或提出转岗方案。对工作量完成度不足0.5和不足1的教师，学校将按不同比例扣减岗位津贴（不含新入职人员）。连续三年工作量完成度不足1的专任教师，可同级转岗。
7.落实岗位职责评估。对实行“年薪制”管理的教师，重点考察聘用合同、聘期协议和岗位聘任职责的履职完成情况，着重对其业绩贡献的工作实绩、完成进度和学术状态进行评估，可不做年度工作量要求。
二、考核实施
（一）考核对象
工作量考核对象为全校专任教师及双岗人员中具有专任教师岗位的人员。
（二）考核内容
工作量考核内容包括： 
1.人才培养。课堂教学、指导学生、教学研究、参与教改项目、承担实验教学中心任务等方面。
2.科学研究。包括科研项目、学术论文和专著、知识产权与其他成果、科研基地管理等方面。
3.社会服务。包括定点帮扶、校级及地方乡村振兴研究院建设、对口支援与对口合作、教授工作站、校外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挂职、教育援外、智库研究等方面。
4.其他工作。承担学校公共服务工作和学院（部）考核细则中明确认可的其他工作。 
（三）考核办法
工作量考核根据专任教师基本岗位职责和工作量考核说明等有关要求，结合2025年各有关部门制定的“部门补充说明”组织实施。各学院（部）根据学科特点和实际情况自行制定学院（部）考核补充细则，经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后报人事处备案。
（四）数据时间范围
2025年工作量考核数据统计整体时间为2024年12月1日至2025年11月30日（其中，科学研究工作量基础数据统计时间为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根据各部门统计口径、考核内容及指标不同略有差异，具体情况以考核系统内“部门补充说明”为准。
（五）考核程序
1.系统开放展示（2026年1月15日-16日）。专任教师不需要手动填报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工作量，可直接登录年度考核系统查看已核定置入的工作量基础数据。数据由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经教师本人及所在单位审核确认，原则上不再修改。如确有遗漏及偏差，可与相关负责人联系（联系方式详见考核系统内“部门补充说明”），申请校核有关数据。1月16日17:00系统开放展示结束，学校层面数据锁定，不再变更。
4.所在单位核定其他工作量（2026年1月19日-1月22日）。所在单位对照所在已公布的考核补充细则和专任教师实际情况，核定完善单位其他工作量。对于符合相关文件政策事由的，可给予“减免”工作量。专任教师确认考核表数据相关内容。
2026年1月22日前各有关单位通过“考核系统”导出《专任教师工作量考核汇总表》电子版发送至jsglbgs@cau.edu.cn。
5.校园网集中展示（2026年1月22日-1月23日）。人事处负责将《专任教师工作量考核汇总表》在校园内网集中展示，各单位转载相关链接在本单位网上进行公示。对实行“年薪制”管理的教师可不参与工作量排名，可不做工作量集中展示要求。
6.报送专任教师工作量汇总表及情况说明。集中展示结束后，各单位对有关问题进行集中处理，二级单位考核结果确定后，完成考核系统的审核与报批，整理提交《专任教师工作量汇总表》，对于工作量未达标，未完成教师基本岗位职责的专任教师，单位须逐一出具情况说明，详细说明原因，提出改善和提升工作的计划，或提出转岗方案，报人事处。
（六）其他重要说明
1.工作量“减免”。新入职不满一年人员、学校派出的且在派出期内的援疆、援藏、支教、挂职、国内访学、公派出国以及学术休假等专任教师，所在单位根据有关要求，结合其2025年实际在校工作时间，明确可减免的工作量，其中符合科技挂职工作量认定的由学校核定，单位不再重复减免。
2.创新团队负责人评估。对于基本工作量不足1的教师，团队负责人明确其工作实绩、提供详细评估意见且同意考核合格的，认定其工作量达标，完成岗位职责。
三、材料报送要求
专任教师工作量考核相关材料电子版发送至邮箱jsglbgs@cau.edu.cn，纸质版材料报送至东校区主楼233室，具体时间要求如下：
1.各单位校内展示《教师工作量汇总表》（仅电子版）于2026年1月22日前报送；
2.各单位核准确认《教师工作量汇总表》、《未完成岗位职责人员情况说明》随单位考核材料同时报送至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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